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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 

IEC 61960 是針對攜帶式裝置之鋰離子二次電池芯制訂國際測試標準，其目的是用來評價電池芯(Battery Cell)

與電池單體(Battery)性能表現，如容量、循環性能與內阻等評價，目前在日本、中國大陸等多國的電池芯相

關測試規範中皆會以此作為擬定項目的參考依據。本文重點將會參考 IEC 61960：2011 規範中相關電性測試

進行介紹，並說明如何透過 Chroma 17010 充放電測試系統來實現該測試計畫。 

二、設備規格要求 

IEC 61960 內文中定義了如[表一]之電性設備規格精度，並說明了在規範內的所有測試流程的設備選用上，無

論是輸出或量測精度皆須滿足定義規格內，並須在測試報表中詳列所選之設備規格。 

Chroma 17010 所提供的方案中，全系列機種皆可滿足電壓、電流、電容量與時間規格要求，搭配使用合適

規格溫箱，可保障全程測試滿足標準規範。 

表一、IEC 61960 電性測試相關設備精度需求 

量測/輸出項目 精度規範 

電壓 ± 1% 

電流 ± 1% 

電容量 ± 1% 

溫度 ± 2℃ 

時間 ± 0.1% 

三、電性測試項目 

1. 測試說明通則： 

1.1 測試環境： 

電性測試過程皆在密閉環境下執行。多數項目的環境溫度被定義於 20±5℃下進行，也有部分流程需

要在 40℃、或-20℃等不同溫度測試，建議搭配溫箱來測試以維持待測物所屬環境溫度的一致性與

穩定性。 

1.2 電流與額定電容量定義： 

而規範中對於充放電電流定義則以 It A 作為比率單位，其代表的含意與 C-rate 相當，其中額定電容

量規定是在以 0.2C 滿放下所得之電容量，表示為「C5 Ah」。   

1.3 充電程序： 

控制在 20±5℃的環境溫度進行測試，充電前須先以 0.2C 放電至截止電壓，再依據使用者定義之充

電方式對待測物充至滿電位。 

Tips. 使用 Chroma Battery Lab Expert 進行充電程序工步編輯圖例： 

 

圖一、充電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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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20℃放電性能驗證： 

2.1 測試環境：全程控制在 20±5℃的環境溫度進行測試。 

2.2 測試程序：執行 1.3 充電程序 靜置 1~4 小時以 0.2C 定電流放電至截止電壓計算放電電容 

量依據需求重複 1-4 次。 

2.3 驗證項目：計算出的電容量應不低於額定電容量的 100%。 

Tips. 使用 Chroma Battery Lab Expert 進行配方架構組成圖例： 

 

圖二、20℃放電性能驗證之工步編輯架構 

3. -20℃放電性能驗證： 

3.1 測試環境：靜置與放電階段須控制在-20±2℃的環境溫度進行測試。 

3.2 測試程序：執行 1.3 充電程序 於-20±2℃的環境溫度下靜置 16~20 小時以 0.2C 定電流放電至 

截止電壓計算放電電容量。 

3.3 驗證項目：計算出的電容量應不低於額定電容量的 30%。 

Tips. 使用 Chroma Battery Lab Expert 進行溫箱控制圖例：※須搭配指定型號溫箱 

 

圖三、-20℃放電性能驗證之溫度控制範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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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20℃高倍率放電性能驗證： 

4.1 測試環境：全程控制在 20±5℃的環境溫度進行測試。 

4.2 測試程序：執行 1.3 充電程序 靜置 1~4 小時以 1C 定電流放電至截止電壓計算放電電容  

量。 

4.3 驗證項目：若待測物為電池芯，則計算出的電容量應不小於額定電容量的 70%； 

若待測物為電池單體，則計算出的電容量應不小於額定電容量的 60%。 

 

5. 短期(28 天)存放下電量維持與恢復程度驗證： 

5.1 測試環境：全程控制在 20±5℃的環境溫度進行測試。 

5.2 測試程序：執行 1.3 充電程序 存放 28 天以 0.2C 定電流放電至截止電壓計算放電電容量 1 

作為電量維持程度指標於 24 小時內再次執行 1.3 充電程序 靜置 1~4 小時以 

0.2C 定電流放電至截止電壓計算放電電容量 2 作為恢復程度指標。 

5.3 驗證項目： 

A. 電量維持程度：若待測物為電池芯，則計算出的電容量 1 應不小於額定電容量的 70%； 

若待測物為電池單體，則計算出的電容量應不小於額定電容量的 60%。 

B. 電量恢復程度：計算出的電容量 2 應不小於額定電容量的 85%。 

 

6. 長期(90 天)存放下電量恢復程度驗證： 

6.1 測試環境：存放過程維持在 40±2℃，其餘測試情境則控制在 20±5℃的環境溫度下進行。 

6.2 測試程序：執行 1.3 充電程序 以 0.2C 放電 2.5 小時 存放 90 天 依據使用者自定義手法充 

電至滿電位 靜置 1~4 小時以 0.2C 定電流放電至截止電壓計算放電電容量。 

6.3 驗證項目：計算出的電容量應不小於額定電容量的 50%。 

 

7. 循環測試驗證： 

7.1 測試環境：全程控制在 20±5℃的環境溫度進行測試。 

7.2 測試程序：以 0.2C 定電流放電至截止電壓 [限定在 0~1 小時內依使用者自訂手法充電至滿電位 

 以 0.2C 定電流放電至截止電壓] 重複執行[ ]括弧中放電與充電循環直至放電電容

量小於 60%額定電容量 計算循環次數。 

7.3 驗證項目：若待測物為電池芯，則計算出的循環次數應不小於 400 次； 

若待測物為電池單體，則則計算出的循環次數應不小於 300 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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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4 加速測試程序說明：將測試流程之放電電流倍率由 0.2C 提高至 0.5C、其餘不變，依據待測物種類 

不同分別執行 300 次與 400 次循環，驗證最後一次循環的放電電容量應不小於

60%額定電容量。 

8. 直流內阻驗證： 

8.1 測試環境：全程控制在 20±5℃的環境溫度進行測試。 

8.2 測試程序：執行 1.3 充電程序靜置 1~4 小時 以 0.2C 定電流放電 10 秒，並記錄截止電壓 1   

以 1C 定電流放電 1 秒，並記錄截止電壓 2 計算內阻(Ohm) [直流內阻=(截止電壓 1-

截止電壓 2)/(1C 電流-0.2C 電流)] 。 

8.3 驗證項目：計算所得之直流內阻結果應不大於待測物標稱值。 

Tips. 使用 Chroma Battery Lab Expert 進行 DCIR 測試圖例： 

 

圖四、DCIR 測試之函數編輯範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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